   我国对外劳务合作的经营企业不再受所有制限制
商务部和国家工商总局颁布的《对外劳务合作经营资格管理办法》于8月下旬实施，我国对外劳务合作的经营企业不再受所有制限制，包括民营和外资等在内的符合一定条件的各种所有制企业均可申请从事此项业务。

    《办法》最显著的变化在于3个方面：一是将对外劳务

合作与对外承包工程分开，单独进行管理，对获得对外承包工程经营资格企业赋予向其对外签约的境外承包工程项目派遣所需劳务人员的资格；二是根据市场经济的要求，取消了对企业所有制形式的限制，不再要求国有控股，也不再将企业分成若干类型，所有企业均按统一的标准申请经营资格；三是允许经批准的外商投资职业介绍机构或中外合资人才中介机构申请经营资格。

    《办法》按照“平等竞争、严格管理”的原则设定了经

营资格标准，要求申请企业必须具备一定的经营实力、管理水平和抗风险能力, 目的是加强对外劳务合作管理，坚持以人为本，切实保护外派劳务人员的合法权益。《办法》规定，申请经营权的企业必须是依法注册3年以上的企业法人，注册资本金不低于500万元人民币，中西部地区企业不低于300万元人民币；具有相当经营能力，资产负债率不超过50％，无不良行为记录；具备健全的管理制度，通过IS09000质量管理体系认证；具有足额交纳对外劳务合作备用金的能力；近3年向具有对外劳务合作经营资格的企业提供外派劳务人员不少于300人。

    《办法》明确了地方商务主管部门的责任，要求按照“属地化”原则对经营资格进行管理。地方商务主管部门对企业的申请进行初审，并将初审意见报商务部；地方商务主管部门应加强对具有对外劳务合作经营资格的企业的监管，如企业因经营状况变化已不具备《办法》规定的经营资格申请条件，可报请商务部撤销其经营资格。

    《办法》还明令禁止境外企业、自然人及外国驻华机构

直接在中国境内招收劳务人员。

